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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醫療院所開立醫療費用收據不合率偏高，行

政院衛生署及各縣市醫療主管機關怠於查處

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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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有關醫療院所開立醫療費用收據不合率偏高，行政

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及各縣市醫療主管機關怠於查

處乙案。經向衛生署調閱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

99 年 3 月 16 日約詢該署及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健保

局）相關主管人員，茲已釐清案情竣事，爰將調查意見

臚述如次： 

一、有關醫療院所開立醫療費用收據不合率偏高，係衛生

署函釋初期階段之現象，經各縣市衛生局加強宣導、

追蹤輔導，目前多已改善完竣： 

(一)按全民健康保險有給付項目、自付費用項目，醫療

院所常給予總收費無明細之簡易收據，被詬病收費

資訊不透明，依據 95 年 12 月 5 日中央健康保險局

召開之研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機構收費明細表（

範例）會議」共識，將以三個月為宣（輔）導期。

又醫療法第 22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

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合先敘明。 

(二)衛生署為使民眾了解其於醫療機構就醫所產生之醫

療費用明細，以維護知的權利，乃於 96 年 7 月 12

日邀集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央健康保險局……等 14

個單位共同召開研議「醫療機構收費明細表事宜」

會議。該署並依上開會議決議，業於 96 年 8 月 3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60203653 號函釋醫療機構提供

費用收據之原則（含參考格式，如附件 1、附件 2

），略以： 

１、不論住院或門診病人，請依照現行健保申報項

目，分列健保與自費項目列印收據。 

２、健保差額自付或健保不給付部分，單價在 1000

元以上者，應在取得病人書面同意時載明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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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或於收據上列印明細。 

３、如民眾在參考格式項目以外需要費用明細表，得

向醫療院所查詢，醫療院所不得拒絕提供。 

４、另醫療機構非有不可預知之情況，應避免於手術

或治療進行中告知病人或家屬有因健保差額或因

不給付需自付費用之情事。  

(三)衛生署又於 96 年 8 月 21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60203690 號函請各縣市衛生局輔導其轄區醫療

機構儘速修改相關資訊系統或表單格式依前開函釋

原則辦理，並至遲於 96 年 11 月 1 日前，配合提供

相關收據及費用明細。屆期如經民眾申訴醫療機構

有不配合提供之情事，應依違反醫療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警告處分，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四)衛生署復於 96 年 10 月 5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60213835 號補充說明函請各縣市衛生局轉知其

轄內醫療機構配合辦理，略以： 

１、本署所制定之收據參考格式，係規範醫療費用收

據費用之基本項目，對於醫療產生之費用，至少

需分列如參考格式所列。依上述精神，如醫療機

構原所提供收據之收費項目已較本署所定之參考

格式更為詳盡，採用原有收據格式，並無不可。 

２、惟如原所提供之收據格式較本署所定之參考格式

為粗略，應依本署參考格式所列基本項目酌予修

正。 

３、另醫療機構如為節省紙張列印成本，對於該次就

醫未產生之費用項目，亦可免予臚列。  

(五)查各縣市衛生局 98 年上半年度開始動員人力進行

全面查核工作，然因多數衛生局係配合年度督導考

核計畫，以致查核率僅 52％（如附表 1），且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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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政府衛生局、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

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臺東縣衛

生局、金門縣衛生局等 7 縣市之不合格率超過 10%

，又基隆市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

府衛生局等 3 縣市查核比率亦未達 10%，足見各縣

市衛生局執行有關醫療院所開立醫療費用收據之查

核工作，於衛生署函釋初期階段，呈現「輔導改善

重於懲罰違規」之現象；但根據各縣市醫療機構開

立醫療費用收據狀況 99年 3月之最新查核結果表顯

示，其查核率已高達 98.13％，合格率更高達 99.88

％（如附表 2），顯見有關醫療院所開立醫療費用

收據不合率偏高，係衛生署函釋初期階段之現象，

經各縣市衛生局加強宣導、追蹤輔導，目前大多數

均已改善完竣。 

二、醫療法施行細則業已明定醫療費用收據應載明之細

項，嗣後衛生署允宜督導各縣市衛生局要求轄內醫療

機構落實遵行：  

(一)衛生署就有關「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收據至少

應載明事項」係先行以 96 年 8 月 3 日、96 年 8 月

21 日、96 年 10 月 5 日等 3 次函釋方式，責成各縣

市衛生局要求轄內醫療機構配合遵行，已如前述。 

(二)衛生署為使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收據至少應載

明事項於法有據，爰特修正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定醫療費用之收據

，應載明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點數清單所列

項目中，申報全民健康保險及自費項目之明細；非

屬醫療費用之收費，並應一併載明之。前項申報全

民健康保險項目，應區分自行負擔數及全民健康保

險申請數。本法第 22 條第 2 項所定擅立收費項目收

費，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1 條規定核定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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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正案業於 99 年 3 月 12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60760 號令發布，使各縣市衛生局查核轄內醫

療機構，依法行政有所憑據。 

(三)又為督導各縣市衛生局持續辦理上開查核轄內各醫

療機構開立收據之情形，衛生署業於 98 年度開始，

將「推動醫療機構開立醫療費用明細收據」列為地

方衛生局醫政業務考評作業之重點項目，以積極落

實醫療機構開立收據之相關規定。 

(四)綜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既已增列相關規定，

衛生署嗣後允宜透過醫政業務考評作業等方式，持

續督導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對民眾及醫療機構加強宣

導醫療機構收費明細及其實質意涵（尤以全民健保

不給付部分即自費部分），應充分對民眾詳加說明

或提供諮詢窗口，務必使民眾瞭解，讓醫療收費資

訊更加透明，以杜爭議，並使醫病關係更為和諧。  

三、中央健康保險局受理「民眾醫療檢舉及申訴」之相關

類型統計資料允應賡續公開揭露，藉由資訊透明化，

俾確保民眾就醫權益： 

(一)全民健保自 91 年開始陸續實施各項總額支付制度

品質確保方案後，原為免各界有民眾就醫權益受影

響之疑慮，健保局乃於 92 年 1 月至 95 年 12 月間於

該局網站提供「全民健康保險民眾醫療檢舉及申訴

案件累計表」，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下

稱醫改會）即據以指摘：民眾對於醫療費用有疑慮

之申訴高居該局申訴排行榜首位，一個月不但高達

500 多件，從 95 年底起案件占率還從原本的五成躍

升到六成以上(如附表 3)。進一步分析這些「付費

疑慮」的案件類型包括：「額外收費」、「多收取

部份負擔費用」、「不開給費用明細表及收據」、

「疑有虛報醫療費用」等四大類，這些問題都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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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民眾取得並學習核對收據，才有可能察覺，進而

申訴或交由有關單位調查。 

(二)健保局嗣因實施初期未明確界定資料項目之定義，

至陸續發現數據有所失真，許多案件僅為民眾之一

般性詢問，且並未涉及違規。為避免外界不當解讀

滋生誤會，該局爰自 96 年起，改為僅在網站提供「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查處統計表」及「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查處名冊」等資訊

，以忠實呈現該局違規查處案件處理情形。 

(三)惟為確實掌握民眾對於健保業務之關切，該局於 98

年重新檢討民眾申訴案件之處理，嘗詴齊一申訴案

件之定義及統計表格，按季彙整該局各分區業務組

數據，並就數據中之疑點進行瞭解。目前該項作法

尚在詴行階段，仍須持續檢討以確認統計資料所呈

現之確切意義。 

(四)揆諸附表 4 可知，民眾對健保特約醫療院所之收費

疑慮高達近五成，民眾就醫似乎只能付錢。到底繳

交的健保費、自費買來的醫療服務有哪些，都一頭

霧水。醫改會等民間團體不斷提出改善模糊收據的

訴求，讓民眾對帳免於「一頭霧水」、想申訴或查

證免於「無憑無據」、健保稽核或商業保險公司受

理给付查核不用面對「一筆爛帳」。並希望能讓民

眾藉由核對收據，分辨是否自費付了健保原本有給

付的錢，還能成為健保小尖兵，瞭解是否醫療院所

有虛報健保費的行為，共同守護健保資源。 

(五)綜上，醫療費用資訊透明是付費的健保局及民眾之

基本權益，亦為誠信交易之基礎，是以該局受理「

民眾醫療檢舉及申訴」之相關類型統計資料允應賡

續公開揭露，藉由資訊透明化，俾確保民眾就醫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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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二，函請行政院衛生署持續督導各縣市政府

衛生局積極辦理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行政院衛生署督飭中央健康保險局

積極辦理見復。 

三、本調查報告審議通過後，調查意見（含附件、附表）

上網公告。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

。 

 

 

附件 1： 

○○○醫院（診所）門診醫療費用收據（參考格式） 

病患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性別：○          就診日期：○○○/○○/○○     就醫身分別：○○○○  

健保卡就醫序號：○○○○   部分負擔代號：○○○   就醫科別：○○○ 

診別：○○        醫師姓名：○○○                病歷號碼：○○○○○ 

健保申報項目 點數 自付費用項目 金額 

診察費 ×× 掛號費 ×× 

藥費 ×× 部分負擔  

藥事服務費 ×× 基本部分負擔 ×× 

注射費 ×× 藥品部分負擔 ×× 

檢驗費 ×× 復健部分負擔 ×× 

檢查費 ×× 檢驗檢查 ×× 

處置手術費 ×× 藥品  ×× 

材料費 ×× 衛材 ×× 

  其他 ×× 

    

小計：健保申報 ××××點 

（健保申報點數非一點一元給付） 

小計：部分負擔金額 ×××元  

  其他自費金額 ×××元 

應繳金額：×××元 收款人：○○○（收費章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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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所）名稱、醫療機構代碼、醫院（診所）地址、電話(條戳或圖記) 

                             第○聯            收據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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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醫院住院醫療費用收據（參考格式） 
病患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性別：○     入、出院日期：○○○/○○/○○ ~ ○○○/○○/○○    就醫身分別：○○○○ 

健保卡就醫序號：○○○○   部分負擔代號：○○○    住院科別：○○○ 

病房號：○○○             主治醫師姓名：○○○    病歷號碼：○○○○○                                                   

健保申報項目 點數 自付費用項目 金額 

診察費 ×× 住院部分負擔（急性）  

病房費 ×× 1~30 日 ×× 

管灌膳食費 ×× 31~60 日 ×× 

檢驗檢查費 ×× 61 日以上 ×× 

放射線診療費 ×× 住院部分負擔（慢性）  

治療處置費 ×× 30 日以下 ×× 

手術費 ×× 31~90 日 ×× 

復健治療費 ×× 
91~180 日 

×× 

血液血漿費 ×× 
181 日以上 

×× 

血液透析費 ×× 
病房費差額 

 

麻醉費 ×× 
單人房：計   日 

×× 

特殊材料費 ×× 雙人房：計   日 ×× 

藥費 ×× 病房膳食：計    日 ×× 

藥事服務費 ×× 檢驗檢查 ×× 

精神科治療費 ×× 藥品 ×× 

注射技術費 ×× 衛材 ×× 

嬰兒費 ×× 部分給付* ×× 

  其他 ×× 

小計：健保申報 ××××點 

（健保申報點數非一點一元給付） 

小計：住院部分負擔金額 ×××元  

  其他自費金額 ×××元 

應繳金額： ×××元 收款人：○○○（收費章及日期） 

 

醫院名稱、醫療機構代碼、醫院地址、電話(條戳或圖記) 

第○聯                  收據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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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縣市醫療機構開立醫療費用收據狀況-查核結果表 

98.09. 

縣市別 
醫療機構總

家數 

查核家數 

 

查核比率 

 

查核不合 

格家數 

不合格 

比率 

推估不合 

格家數 

臺北市 3,008 692 23.01% 0 0% 0 

高雄市 1,588 1,104 69.52% 158 14.31% 227 

基隆市 264 7 2.65% 0 0% 0 

臺北縣 2,817 2,653 94.18% 33 1.24% 35 

桃園縣 1,334 659 49.40% 199 30.20% 403 

新竹市 327 93 28.44% 11 11.83% 39 

新竹縣 327 66 20.18% 5 7.58% 25 

苗栗縣 365 365 100.00% 0 0% 0 

臺中縣 1,273 547 42.97% 34 6.22% 79 

臺中市 1,751 969 55.34% 38 3.92% 69 

南投縣 410 10 2.44% 0 0% 0 

彰化縣 1,017 303 29.79% 5 1.65% 17 

雲林縣 509 196 38.51% 3 1.53% 8 

嘉義市 393 87 22.14% 16 18.39% 72 

嘉義縣 264 209 79.17% 29 13.88% 37 

臺南市 935 529 56.58% 39 7.37% 69 

臺南縣 791 791 100.00% 5 0.63% 5 

高雄縣 912 167 18.31% 5 2.99% 27 

屏東縣 649 51 7.86% 0 0% 0 

宜蘭縣 300 300 100.00% 13 4.33% 13 

花蓮縣 273 254 93.04% 17 6.69% 18 

臺東縣 147 50 34.01% 6 12.00% 18 

澎湖縣 88 60 68.18% 0 0% 0 

金門縣 35 35 100.00% 4 11.43% 4 

連江縣 6 6 100.00% 0 0% 0 

合計 19,783 10,203 51.57% 620 6.08%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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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縣市醫療機構開立醫療費用收據狀況-查核結果表 

99.03.16 

項目 
 

縣市 

醫療機構

總家數 

查核家數 查核 

比率 

查核合格

家數 

查核合格

比率（%） 

查核不

合格家

數 

查核不

合格比

率（%） 

臺北市 2,769 2,769 100.00 2,769 100.00  0 0.00  

高雄市 1,764 1,764 100.00 1,764 100.00  0 0.00  

基隆市 258 258 100.00 258 100.00  0 0.00  

臺北縣 2,849 2,849 100.00 2,848 99.96  1 0.04  

桃園縣 1,334 989 74.13 989 100.00  0 0.00  

新竹市 397 397 100.00 397 100.00  0 0.00  

新竹縣 327 327 100.00 327 100.00  0 0.00  

苗栗縣 368 368 100.00 368 100.00  0 0.00  

臺中縣 1,273 1,273 100.00 1,273 100.00  0 0.00  

臺中市 1,751 1,751 100.00 1,751 100.00  0 0.00  

南投縣 403 403 100.00 403 100.00  0 0.00  

彰化縣 1,021 1,021 100.00 1,021 100.00  0 0.00  

雲林縣 261 261 100.00 261 100.00  0 0.00  

嘉義市 376 376 100.00 376 100.00  0 0.80  

嘉義縣 266 266 100.00 266 100.00  0 0.00  

臺南市 940 940 100.00 940 100.00  0 0.00  

臺南縣 791 791 100.00 791 100.00  0 0.00  

高雄縣 915 915 100.00 894 97.70  21 2.30  

屏東縣 649 649 100.00 649 100.00  0 0.00 

宜蘭縣 318 318 100.00 318 100.00  0 0.00  

花蓮縣 278 278 100.00 277 99.64  1 0.36  

臺東縣 152 152 100.00 152 100.00  0 0.00  

澎湖縣 88 88 100.00 88 100.00  0 0.00  

金門縣 35 35 100.00 35 100.00  0 0.00  

連江縣 6 6 100.00 6 100.00  0 0.00  

合計 19,589 19,244 98.13 19,221 99.88 2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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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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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92-98年全民健康保險付費疑慮申訴案件統計   

            製表日期：99年 3月 23日 

年    度 

項    目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合計 

額外收費     1,299     1,291      1,301      1,387     1,481    1,143       958     8,860  

多收取部分負擔費用        91        63        113        113        78       62        77       597  

不開給費用明細表及收據       126       123        115         74        81       78        96       693  

疑有虛報醫療費用       263       227        253        247        76       68       179     1,313  

合計     1,779     1,704      1,782      1,821     1,716    1,351     1,310    11,463  

各年度申訴案件總數     3,033     3,834      4,204      3,266     3,305    2,482     3,167    23,291  

付費案件占率 58.65% 44.44% 42.39% 55.76% 51.92% 54.43% 41.36% 49.22% 

 


